关于切实加强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和

应急演练工作的通知
鲁安办发〔2021〕9号

省政府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各市政府安委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全省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部署要求，进一步提升应急预案和应急演练工作质效，切实强化风险防范和事故灾害应急处置能力，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应急预案和应急演练工作
应急预案和应急演练工作是防控安全风险、减少事故损失的重要抓手和关键环节。应急预案是预防和应对生产安全事故的工作方案，是政府和企业应急能力建设的重要基础，也是落实安全和应急责任的重要依据，预案的质量和水平直接关系到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处置成效。应急演练是做好各项应急准备的基础性工作，对有效防范事故、提高应急行动效率、降低事故损失和危害、提升应急能力具有显著意义，演练的频次和质量同样关系到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处置水平。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应急预案和应急演练工作，多次就加强应急预案和应急演练作出安排部署，要求强化安全意识，压实责任链条，健全应急预案体系，大力开展实战演练，不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树牢红线意识、底线思维，把预案管理和应急演练与日常安全一体化管理，发挥好二者在安全管理中的特定作用。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加大安全投入，配齐救援装备物资，优化演练科目，提高演练频次，在重点场所（岗位）、重点班组、重点时段推行“每周一小练、每月一大练、每季度一检验”工作机制，确保一旦发生险情，第一时间果断处置。
二、细化完善各类应急预案
进一步修订完善各级各类应急预案，健全完善应急预案体系，聚焦重点区域、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针对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制定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应对措施，做到各要素、各环节全覆盖。
（一）尽快制发省级专项预案工作手册。29个省级专项应急预案中，5个已经印发，其它24个已完成部门会签，近期将按程序印发。省级专项应急预案涉及的部门和单位要分别配套编制应急工作手册，把预案规定的各项职责任务和措施细化、具体化，明确工作内容和流程，落实到具体责任单位和人员，做好实用、好用、管用。
（二）尽快启动修订市级应急预案。各市要抓紧启动本级总体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编修订，指导县、乡级做好应急预案编修订工作，强化预案的针对性、操作性和衔接性，确保各级各类预案之间职责衔接、任务衔接、措施衔接。力争在省总体应急预案和专项应急预案印发后一年内，完成市级总体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修订。省政府安委会将把预案编修订情况作为对市政府安全生产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
（三）切实加强企业应急预案管理。各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要求，加强应急预案编制、修订、评审、备案等工作。各生产经营单位要结合本行业历史事故教训和应急处置经验，在认真开展风险辨识、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的基础上，对现有应急预案（包括综合、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进行一次全面梳理、修订，着重细化实化事故灾害防范、巡查、抢护、救援和保障等流程，明确重点场所、重点环节、重点岗位在事故处置中的具体措施，并依据预案编制应急处置手册。重点班组要根据现场处置方案制定应急处置卡，明确各岗位存在的风险以及防范措施、应急处置和避险逃生流程。预案公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要按照分级属地原则，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进行备案。
（四）深入开展应急预案宣教培训。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将应急预案、应急演练工作作为应急管理的重要内容，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保证各级各单位责任人和所有相关人员了解应急预案内容，熟悉应急职责、应急处置流程和保障措施，提高避险逃生、自救互救和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提高社会公众的安全意识和应对事故灾难的能力。
三、切实强化实战应急演练
按照“演练不是演戏，而是为了实战”的要求，加大应急演练工作力度，提高演练频次，提升演练质效，特别是对重点场所、重要时段、特殊岗位，组织开展常态化、实战化应急演练，通过应急演练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补齐短板，指导实践。
（一）开展好省级演练。省直有关部门、相关市政府要按照《2021年省级应急演练计划》（附件1），本着实战、实用、集约、高效的原则举办省级应急演练。要认真谋划，周密组织，做好演练活动的组织筹备，从资金、物资、人员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保障，切实提升演练质效，确保高质量完成演练任务。
（二）编制好演练计划。省有关部门、单位要按照《全省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方案》任务分工，认真分析本部门、单位所负责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实际，紧紧扭住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设定好演练领域（场所）和环节，统筹好应急资源，谋划好演练活动，按照每季度至少举办1次演练的要求，制定年度应急演练计划，在时间、频次、规模、依托企业（单位）等方面做出安排，并及时向省政府安全委会办公室备案。
各市要深入分析本地区产业结构、风险特点和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规律等实际情况，编制年度应急演练计划，并向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备案。同时，指导县（市、区）和基层单位立足实际、因地制宜、集约高效地开展应急演练活动。
（三）提高企业演练频次。在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道路交通、公路水路运输、民爆物品、建筑施工、危旧房屋改造、交通运输工程、海洋渔业、文化旅游、电力、学校（校车）、农业机械、水利、特种设备、油气管道、港口、铁路、民航、烟花爆竹、燃气、冶金、工贸、养老场所、宾馆、餐饮店、超市、大型商业综合体、危险废物处理等行业领域危险源和重点班组推行“一周一小练、一月一大练、一季度一检验”工作机制，实现应急演练的规范化、常态化，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灵活开展“一周一小练”。每个班组要采取利用小块时间、针对细小问题、选择小块场地、组织班组人员、组织小型演练的形式，开展多样化的演练训练。特别是针对重要时段和特殊岗位，坚持每周至少开展1次实战化应急演练。
严密组织“一月一大练”。每个车间要针对生产工艺、原料性质、反应方式等特点，每月至少组织1次应急演练，重点是聚焦危险源和风险点，围绕现场处置方案、应急处置卡进行演练训练。同时，企业内负责保障、生产、运输、管理等的各业务体系，也要每月进行分类演练，确保生产、管理、作业条块紧密衔接、有机结合。
认真进行“一季一检验”。各企业每季度至少举办1次综合应急演练或专项应急演练，对应急力量、物资装备、指挥体系、应急预案进行全面锻炼或检验。鼓励采用不设脚本、不定时间的“双盲”演练，检验真实状态下的应急处置能力。
（四）强化结果运用。要加强总结评估，通过专家讲评、第三方评估等机制对演练情况进行全面客观评价，着重检验应急响应是否迅速、应急联动是否顺畅、岗位履职是否到位、处置措施是否得当，真正掌握应急能力底数实情。要抓好问题整改，针对演练中暴露出的问题和薄弱环节，要制定整改措施，限期整改到位。企业要每半年将演练情况报送所在地县级以上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四、严格开展工作督导和执法检查
（一）强化责任落实。各市要对本地区应急预案和应急演练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明确各部门和单位职责任务，确保演练计划落到实处，收到实效。各部门要按照“三个必须”“谁主管谁负责”和“综合+行业”的要求，切实抓好本行业领域应急预案和应急演练工作，提升应急准备和处置能力。生产经营单位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持续加强安全投入、应急制度建设、应急培训和基础管理，强化各类事故防范和处置能力。
（二）强化执法检查。各级各部门要将应急预案和应急演练情况作为全省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和今后日常执法检查的重点内容，按照任务分工对生产经营单位的应急预案、演练情况常态化开展执法检查，确保查实查深查细，对未按要求进行预案编修订或开展应急演练的，严格依法落实处罚措施，倒逼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三）强化工作督导。省政府安委会将定期对各级各部门应急预案和应急演练工作情况进行调度，对工作力度大、成效突出的给予表扬，对工作不力的及时通报。2021年5至6月，省政府安委会将成立执法检查组，对全省各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和应急演练工作情况进行专项执法检查（方案见附件2）。
请省政府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各市政府安委会办公室于3月1日前将加盖公章的年度应急演练计划，通过传真和电子邮件形式报送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同时报送联系人和联系方式；并于6月20前、12月20日前，分别报送半年、全年应急演练工作情况。
联系人：张晓琳，18653198732，王宇飞，15066666877；
电子邮箱：zhang_xl1985@163.com；
传真：0531-81792229。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2月21日
